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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 
中華民國 95年 1月 24日基府教社貳字第 09501325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2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26日基府教社貳字第 1040225323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09月 13日基府教終壹字第 1100242839B號令發佈修正第 1條至第 16條、刪除原條文第 3條至第 6條、第  

              8條至第 9條、第 11條至第 12條、第 16條至第 17條、第 19條至第 24條、第 26條至第 29條、第 31條至第 32條、第 

              34條至第 41條、第 43條至第 44條 

第一條 

本規則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短期補習班（以下簡稱補習班）之設立及管理，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規定辦理。 

 

第三條 

補習班之設立，應依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以下簡稱管理準則）第八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檢具附表一相關文件向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 

經核准設立之補習班，應於六個月內，依管理準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檢具附表

一相關文件，並提出一年以上定期存款證明之設班基金申請立案。 

經核准立案之補習班，由本府發給立案證書。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申請，得併同辦理。 

申請設立或立案之文件有不全或記載不完備者，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補習班設班基金之數額，由本府定之，如附表二，非經核准不得動用；獲准動

用者，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證明報本府備查。 

 

第四條 

補習班立案證書記載事項如有變更，由設立人或其代表人檢具附表三有關文

件，報請本府核准變更登記後，換發立案證書。 

 

第五條 

立案證書如污損、滅失或遺失者，由設立人或其代表人檢具附表四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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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理由填具申請書，檢送原污損證書或出具切結書，向本府申請補發。遺失

之立案證書，應呈報註銷。 

申請人以不實之事由或偽稱原立案證書遺失而申請補發證書，經發現後，應駁

回其申請或註銷補發證書。 

 

第六條 

補習班增設班舍或教室，應經本府核准，其距離不得超過立案班址一百公尺。 

 

第七條 

補習班停辦者，應於停辦之日一個月前，以書面向本府申請。停辦期間以六個

月為限。但有正當理由者，應於停辦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申請，經核准得展延

一次，期間以六個月為限。 

補習班復辦者，應於停辦期限屆滿二個月前，檢具附表四相關文件向本府申請，

經核准後，始得為之。 

 

第八條 

補習班之教室應依其性質備置教學及安全之必要設備，其規格與數量應符合教

學需要。 

補習班之技藝科目，應設置實習或訓練之器材及場所。 

 

第九條 

補習班不得聘請現任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及代理教師授課。 

 

第十條 

補習班實施合班教學時，其教室人數容量，由本府視消防安全、逃生通道之設

置核定之，最多不得超過一百二十名。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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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班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投保範圍及最低投保

金額如下： 

一、身體傷亡：每一個人新臺幣三百萬元；每一事故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二、財產損失：每一事故新臺幣二百萬元。 

三、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三千四百萬元。 

 

第十二條 

補習班應備具下列文件，供本府派員檢查： 

一、教職員工名冊、學生名冊、教職員工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二、招生簡章、收費收據、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 

三、課程表、教學進度表。 

四、公共安全檢查資料。 

五、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六、其他依法令應備置資料。 

前項文件內容有異動時，應隨時更新。 

 

第十三條 

補習班學生接送，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之規

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府得舉辦補習班公共安全相關講習，補習班班主任應親自出席。 

 

第十五條 

本規則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